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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性质

经济法学专业综合是招收经济法学专业研究生的初试自命题科

目，目的是测试考生是否掌握了经济法学、民商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具

体制度，是否具备用经济法学、民商法学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二、考查目标

1、对经济法学、民商法学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

2、对经济法学、民商法学具体制度的掌握程度；

3、解决经济法学、民商法学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

2.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3小时

3. 分值分布：经济法学 75 分，民法学 20 分，商法学 55 分

4.试卷考查的题型及其比例：（1）概念比较 10 分；（2）简答题

70分左右；（3）论述 50 分左右；（4）案例分析 20分



四、考查内容

第一部分 经济法学

（一）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国

家经济法

（二） 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概念、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三）经济法的价值、功能和基本原则

经济法的价值、功能和理念；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四）经济法的立法体系

经济法法律规范的分类和结构；经济法体系中的基本法律

（五）经济法的责任制度和实施机制

经济法责任制度；经济法实施机制

（六）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反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反垄断法适用制度与适用原则；反垄断法的

实施

（七）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确

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

（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基本原理；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消



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九）产品质量法

产品责任与产品质量责任；缺陷产品与瑕疵产品；产品质量监督

管理制度；经营者的产品质量义务与产品质量责任；产品责任制度；

政府在产品质量监管方面的责任

（十）财政法

财政法基本慨念和基本原理；预算法；财政体制法

（十一）税法

税法基本原理；商品税法；所得税法；财产税法；税收征收管理

法

（十二）金融法

金融法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金融调控法；金融监督管理法

第二部分 民法学

第一编 民法总则

（一）民法概述

民法的概念

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

民法的特点

民法与邻近法律部门的区别

民法的体系

民法的渊源



民法的适用范围

我国民法的历史发展

（二）民法基本原则

民法基本原则概述

平等原则

私法自治原则

公平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

绿色原则

（三）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公示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民事法律事实

（四）自然人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监护

自然人的姓名、住所、户籍和身份证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个体工商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



（五）法人

法人制度概述

法人的成立

法人的民事能力

法人的机关及法人的分支机构

法人的变更和终止

（六）非法人组织

（七）民事权利

民事权利的概念

民事权利的分类

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八）物

（九）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行为概说

民事行为的分类

民事行为的成立

意思表示

民事行为的生效要件

效力存在缺陷的民事行为

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民事行为

（十）代理

代理概述



代理权

无权代理

代理关系的消灭

（十一）期限与诉讼时效

期限

诉讼时效制度概述

诉讼时效期间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

第三部分 商法学部分

第一编 商法总论

（一）商法概述

商的概念及含义

商法的概念和特征

调整对象

商法的分类

（二）商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

与民法的关系

与经济法的关系

与行政法的关系

（三）商法的基本原则

促进交易迅捷的原则



强化商事组织的原则

维护交易安全的原则

推护交易公平的原则

商主体法定原则

（四）商事法律关系

商事法律关系概念与特征、确立的原则

商主体概念、特征、分类

商个人的概念、特征以及与自然人的区别

商合伙的概念和特征

商法人的概念和特征

个人独资企业与一人公司的区别

商业辅助人

商人资格的取得和消灭

商行为概念及特征、分类

商事代理行为概念及特征、分类

（五）商业登记概述

商事登记概念、特征、分类

（六）商业名称概述

商业名称概念、特征、构成

商业名称与商标的区别与联系

商业名称的取得和转让

商业名称权的含义、特征、权能、保护



第二编 公司法

（一）公司概述

公司的法律界定、分类、特征

公司与其他企业形式的比较

（二）公司法的概念、特征与性质

（三）公司法与相邻法的关系

与企业法的关系

与破产法的关系

与证券法的关系

（四）公司法的基本原则

（五）公司法的基本制度

公司的设立制度

公司的名称、住所与负责人

公司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

公司的资本制度

（六）公司设立的具体制度

公司设立的方式、条件、程序

（七）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的概念和特征

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公司章程的效力

（八）公司设立



公司设立的方式、条件和程序

公司章程

公司的名称和住所

第三编 破产法

第四编 证券法

第五编 票据法

第六编 保险法


